附件

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第5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bookmark: _GoBack]2017年印发实施的《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16-2020年）》明确，禁止勘查、开采超贫磁铁矿，但乌拉特前旗仍有大量开采超贫磁铁矿的行为，采坑总面积达5430亩，占全旗露天矿采坑面积的一半以上，生态破坏严重。现场督察发现，采坑、排土场、尾矿库等在荒漠草原中形成一座座“天坑”和尾矿废渣堆积的“沙丘”。督察组现场抽查的8家露天矿山，无一按照规范进行开采和修复，植被破坏严重，生态修复难度极大。

	责任单位
	巴彦淖尔市委和和政府

	整改目标
	依法关闭超贫磁铁矿，规范矿山开发秩序，逐步恢复生态植被。

	整改措施
	（一）2023年6月底前，组织完成乌拉特前旗超贫磁铁矿
定性的综合论证工作；2023年12月底前,制定超贫磁铁矿退出方案，2024年6月底前,完成退出矿山企业生态环境恢复方案的制定及评审工作；2025年12月底前对超贫磁铁矿依法有序关闭退出。
（二）2022年9月底前，组织完成对辖区在期露天矿山未按照规范开采和修复情况排查工作，并建立问题整改台账。2022年12月底前，对涉及越界开采、未按开发利用方案开采、未按规范修复的，依法依规查处到位。对存在地质环境治理问题的矿山，“一矿一策”科学制定综合治理方案，2023年12月底前，完成地质环境治理主体工程并进行植被恢复。
（三）2023年12月底前，对符合闭库条件的13座尾矿库，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尾矿库闭库销号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要求，完成闭库销号工作。
（四）建立长效机制，全面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强化督导检查，持续加大日常监管和执法查处力度，规范矿山开采和修复。

	完成情况
	（一）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超贫磁铁矿定性综合论证报告》，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2023年9月8日对温图铁矿和淖尔兔沟铁矿2个超贫磁铁矿发布了关闭矿山的公告。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局先后于2023年11月8日、12月7日在公告注销了乌拉特前旗淖尔兔沟铁矿、乌拉特前旗温图铁矿区采矿许可证。2024年6月，完成了乌拉特前旗温图铁矿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闭坑）编制及评审工作。乌拉特前旗淖尔兔沟铁矿自取得采矿许可证以来，一直未进行采矿活动，地形地貌未发生变化，不需要开展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生态环境恢复工作。
（二）2022年5月15日前，乌拉特前旗组织完成了对辖区在期45家露天矿山未按照规范开采和修复情况的排查工作，40家矿山存在未按照规范开采或地质环境治理问题，均“一矿一策”制定了综合治理方案，完成了综合治理并进行植被恢复。巴彦淖尔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应急管理、林业草原林草等部门于2022年9月19日至22日和2023年1月10日至12日分两批完成了40家露天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联合验收工作。2022年10月，当地对疑似越界开采的34家矿山企业进行了全面核查，11家矿山存在越界开采问题，越界部分已全部回填并依法查处。
（三）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尾矿库闭库销号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2023年12月底，符合闭库销号的13座尾矿库已落实了安全生产、土地复垦，环境保护、水土保持、防洪和河道管理、植被恢复等措施，通过了乌拉特前旗应急管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业和草原等部门组织的联合验收，经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批准，分四个批次在旗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予以公告销号。13座尾矿库闭库相关内容已完成整改，符合相关管理要求和销号条件。
（四）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两级政府均制定印发了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相关意见，建立了监管长效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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